
新北市政府辦理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扶助使用郵局扣款同意書

申請人／領取人茲同意新北市政府辦理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扶助金撥入下表所填列郵局帳戶，並同意倘有溢領之款項，由下表所列郵局帳戶中扣回，並同意扣款單位查詢該帳戶之餘額。本案溢領扣款金額係以市府查核比對之金額為準，所填具郵局扣款帳號若有誤，致無法成功扣款者，願以市府所登錄撥款帳戶為準。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扶助領取人基本資料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撥入/扣款郵政存簿儲金
	領取人蓋章（須與帳戶名稱一致）

	林板一
	A
	1
	3
	5
	7
	9
	2
	4
	6
	8
	局號
	0
	1
	2
	3
	4
	5
	6
	 

	
	
	
	
	
	
	
	
	
	
	
	帳號
	0
	9
	8
	7
	6
	5
	4
	

	申請人簽章：   林板橋                 
家中聯絡電話：02-12345678   
手機聯絡電話：

	扣款金額：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本同意書內容如有塗改修正請核章確認
         填表日期：  101 年   7   月   16     日
參考範例





  板一


  林








（民）社社工（區）01－(民)表三-參考範例


